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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文旅复〔2020〕18 号 

 

对州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159号提案的答复 
 

钱丼云委员： 

你提出的关于培强做大彝族服饰文化产业的提案，已交我们

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楚雄彝族服饰于 2014 年经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

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，与之密切相关的彝族刺绣和彝族赛装节于

2009 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

目。 

多年来，州委、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彝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

发展，始终坚持以每年的传统节日、展销会为契机，开展彝族服

饰（刺绣）展示、展演、展销等活动，将彝族服饰作为重点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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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进行培育。积极整合国家、省、州文化产业专项资金，进一

步加大对彝族服饰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扶持力度，使楚雄彝族服

饰走出了山门、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 

2018 年 4 月，楚雄州人大常委会启动了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

治州彝族服饰保护条例》立法工作，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通过制定《条例》，不断规范彝族服饰（刺绣）市场次序，在有

效保护的基础上，合理利用彝族服饰资源，充分开发具有楚雄彝

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、文化服务，进一步保护、传承和

弘扬彝族服饰这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。 

一、就你提出的“把 2019 年颁布的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

彝族服饰保护条例》落到实处，全方位服务彝州彝族服饰文化产

业”的问题：一是自《条例》颁布实施后，文化和旅游局充分发

挥职能优势，发动文化馆（站）、社区、村居委会、彝族服饰企

业个体以及代表性传承人和绣女等，采用各种方式组织学习、培

训《条例》，形成全社会学习贯彻《条例》的良好氛围，使《条

例》广泛深入人心，促进《条例》的有效实施；二是州文化和旅

游局将积极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，研究制定彝族服饰保护传承配

套政策和产业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，为《条例》提供组织和制度

保障；三是将尽快报请州人大常委会督促各职能部门出台《条例》

配套文件，确保《条例》的贯彻落实。 

二、就你提出的“依托政协、妇联、彝绣协会等相关部门、

社群组织定期丽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，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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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、文化积淀和企业定位”的问题：多年来，楚雄州非物质文

化遗产保护中心、州文化馆和州妇联联合成立了“楚雄州彝族服

饰、刺绣协会”57 个，拟定会章，在挂牌彝族服饰（刺绣）传习

所 13 个，每年定期组织传承人及绣女开展彝族服饰刺绣技能及

经营理念的培训活动，利用各传统节庆开展彝族服饰交流、展示、

展销活动，不断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，提高产品品质，培育中国

工匠和知名品牌，使彝族服饰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

泛应用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。 

三、就你提出的“争取政策优惠支持，培植 5-10 家有一定实

力的彝族服饰企业为领头企业，领头企业必须有研发规划长远独

家拳头产品的能力，把打响国际品牌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目

标”的问题：我们将积极和州妇联、州彝绣协会、团州委等配合，

积极对“咪依噜民族制品有限公司”、“彝彩彝族服饰制作公司”“彝

绣天地”“彝家公社”等给予政策优惠和积极争取尽大力度的资金

扶持，督查她们在保持彝族传统元素的基础上，研发具有竞争力

的产品，充分发挥领军作用，带动全州彝族服饰产业壮大发展。 

四、就你提出的“设定一个肯定作品原创的重量级奖项，从

精神上嘉奖高定位企业和高素质从业者，培植产品创意百花齐放

的生存土壤，从而促进彝族服饰文化产业化高质量内涵式发展”

的问题：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，我们将积极研究和探索，充分

发动全州技艺较超群的绣女，制作如“赛装节的传说”、“咪依噜

的传说”、“太阳女的传说”等高质量、高水平的长卷刺绣作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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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取重量级奖项，在全国、乃至国外打响楚雄彝族服饰、刺绣品

牌文化。 

最后，再次感谢你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民族文化

产业建设和发展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，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地关心、

关注非遗工作。 

 

 

 

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 

2020 年 9 月 15 日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邓应显   13908781776 

抁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提案委 


